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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计划处部门网站建设及网络信息发布工作
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发展计划处网络信息发布和部门网站

建设工作，确保信息发布安全、准确，部门网站运行规范、有序，

依据学校有关文件精神和发展计划处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发展计划处发布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

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和学校安全稳定。信息发布前，应按法律法

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对拟发布的信息进行脱敏脱密审查。

第二章 人员设置及职责

第三条发展计划处处长是发展计划处网络信息发布工作的

第一责任人，负责最终审定发展计划处网络信息发布内容。

第四条发布信息主要涉及业务的分管副处长是相关网络信

息发布工作主要责任人，负责牵头审定网络信息发布内容。

第五条发展计划处保密工作管理员是网络信息发布工作的

内容审查员，负责发展计划处网络信息发布内容的脱敏脱密审查。

第六条各科室指派专人负责发展计划处部门网站本科室业

务范围内的网络信息内容提供。党支部宣传委员负责发展计划处

部门网站党建相关内容的网络信息内容提供。

第七条政策研究与服务支撑部负责统筹发展计划处部门网

站建设运维和网络信息具体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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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发布内容和程序

第八条各科室应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发布以下信息：

（一）发展计划处名称、办公地点，内部管理体制、机构设

置及职能、发展计划处领导等基本情况；

（二）发展计划处所属各项业务规章制度、办事流程、规范

标准；

（三）发展计划处工作通知、活动新闻、内部规章制度；

（四）发展计划处党支部基本信息、规章制度、学习资料、

活动新闻；

（五）学校认为应该由发展计划处发布的、对学校有积极影

响的事项。

第九条不允许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发布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涉及国家秘密的；

（二）涉及商业秘密的；

（三）涉及个人隐私的；

（四）正在调查、讨论、审议、处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信息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。

其中第（二）、（三）项所列的信息，经权利人同意或者学校

认为不发布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信息，可以予以发布。

第十条发展计划处网络信息发布程序如下：

1.信息发布申请人在线填写“发展计划处网络信息发布申请”，

上传需要发布的内容文本，并确保上传内容脱敏脱密，文字及表

述准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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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发布内容主要涉及业务的副处长审核发布内容文本，确保

发布内容无误；

3.发展计划处处长最终审核发布内容，确定同意发布；

4.信息发布员在指定网络平台发布信息。

第十一条 政策研究与服务支撑部应督促各科室定期更新业

务范围内的网络信息网络信息，原则上每月至少更新 1 次，最长

更新周期不得超过 6 个月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网络信息发布工作纳入人员岗位责任考核内容，

考核工作与年终考核结合进行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政策研究与服务支撑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发展计划处/学科专业建设办公室

2025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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